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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

府贸易和支付协定 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（以下简称缔

约双方），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友谊，加强两国之间的

经济贸易关系，包括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之间的传统贸易

关系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施发展两国间的贸易并同意

促进两国之间的货物交换。除海上贸易外，缔约双方为进一步

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陆路贸易，相互提供尽可能的便利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应遵照两国各自当时有效的进出口法

律、规定、程序和外汇条例进行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两国间的货物交换应根据本协定附表甲（中国对尼泊尔的

出口）和附表乙（尼泊尔对中国的出口）进行，但本协定对上

述附表甲、乙内未列入的商品的交换并无限制之意。  

  缔约双方在为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商品颁发进出口许可证方

面，应相互提供方便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两国间的贸易应尽可能建立在平衡的原则基础上并以此加

以调整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两国间的贸易可通过中国和尼泊尔的国营贸易机构进行，

也可通过两国的其他进出口商进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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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六 条  

  缔约双方在对一切有关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和其他各种捐

税、杂费和手续费方面，以及有关海关管理的规章、手续和收

费方面，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。但这些规定不适用于：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由于成为或将来可能成为任何关税同盟

或其他免税贸易协定的一方而获得的优惠。  

  二、有关国际通商的多边经济协定所给予的优惠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为了发展两国间的陆路贸易，缔约双方同意使用下列边境

贸易口岸：  

  １．聂拉木——科达里  

  ２．吉隆——热索瓦  

  ３．普兰——雅黎（胡木拉）  

  第 八 条  

  为了改善边境居民的经济生活，缔约双方同意两国边境居

民可在离边界二十公里的地区内进行以易货为基础的传统贸

易，不受上述各条规定的限制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两国间的陆路贸易，将以中国西藏自治区和尼泊尔边境货

物转让点或有关地方当局可能决定的边界附近的其它地方的抵

岸价格为基础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两国间的海上贸易，中国出口以加尔各答港或双方同意的

其他港口的成本加保险费、运费价格（ＣＩＦ），或中国港口

的离岸价格（ＦＯＢ）为基础；尼泊尔出口以加尔各答港或双

方同意的其他港口的离岸价格（ＦＯＢ），或中国港口的成本

加保险费、运费价格（ＣＩＦ）为基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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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一条  

  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解释为使缔约任何一方摆脱在本

协定签订前或签订后根据其参加签署的国际公约、协定或决议

（包括有关内陆国家的国际公约、协定或决议）所承担的义务。  

  第十二条  

  在缔约一方的要求下，双方代表将会晤，以监督本协定的

执行，并对本协定执行中可能发生的问题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  

  第十三条  

  两国间的海上贸易的支付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办理。  

  两国间陆路贸易的支付仍按双方传统习惯做法办理。  

  第十四条  

  本协定将取代缔约双方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所签订

的贸易和支付协定，有效期为三年。如任何一方在期满前至少

六个月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

自动延长三年并依此顺延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加德满都签订，共

两份，每份都用中文、尼泊尔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具有同

等效力。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   尼泊尔国王陛下政府代表 

     郑  义  山       夏克·克立希拉·玛拉 

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
